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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简介 

（一）法定名称及缩写 

1．公司中文名称：百年保险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公司英文名称：AEON INSURANCE ASSET MANAGEMENT 

CO.,LTD 

（二）注册资本 

人民币 100,000,000 元 

（三）公司住所及营业场所 

1．注册地：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大连经济技术

开发区金窖路 38-2-5 号 5层 

2．营业场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 729号陆家嘴世

纪金融广场 1号楼 32 楼 

（四）成立时间 

2016 年 11 月 16日 

（五）经营范围和经营区域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是：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

的人民币、外币资金；管理运用自有人民币、外币资金；开

展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开展与资产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

业务；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国务

院其他部门批准的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六）法定代表人 

庄粤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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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客服电话、投诉渠道和投诉处理程序 

    1．客服电话：021-50199888 

服务时间：工作日 8:30-11:30；13:30-17:30 

    2．投诉渠道： 

（1）联系专属客户经理（电话/邮件/会晤） 

（2）联系客服电话：021-50199888 

（3）联系客服邮箱：contactus@aeoniamc.com 

    3．投诉处理程序： 

因购买我司产品或服务发生纠纷的客户可以通过以上

投诉渠道提出投诉。请如实提供投诉方的身份/企业信息、

联系方式、投诉请求、投诉事由等信息，我们将主动、积

极地进行处理。 

（八）各分支机构营业场所和联系电话 

公司无分支机构。 

 

 

 

 

 

 

 



 4 / 41 

二、财务会计信息 

（一）资产负债表（单位：元） 
资产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货币资金 40,555,392.63 40,859,257.66 

    交易性金融资产 282,337,706.04 313,123,147.85 

    债权投资 9,954,861.18 11,966,637.56 

    其他债权投资 5,275,879.25 10,562,217.81 

    固定资产 4,893,165.03 3,886,239.20 

    使用权资产 9,889,802.47 558,650.44 

    无形资产 20,944,084.47 16,454,362.64 

    递延所得税资产 8,862,991.30 13,520,319.87 

    其他资产 61,028,533.57 63,729,950.70 

资产总计 443,742,415.94 474,660,783.73 

   

负债   

    应付职工薪酬 96,093,287.00 126,112,500.00 

    应交税费 38,299,310.59 30,834,227.45 

    租赁负债 9,942,391.77 611,809.52 

    预计负债 - 15,778,232.85 

    递延所得税负债 852,205.69 1,157,407.02 

    其他负债 8,774,599.71 40,575,019.95 

负债合计 153,961,794.76 215,069,196.79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其他综合收益 2,511.07 174,279.12 

    盈余公积   18,955,186.16    15,919,105.93  

    一般风险准备   26,259,376.96    12,796,859.46  

    未分配利润   144,563,546.99    130,701,342.43  

所有者权益总计 289,780,621.18 259,591,586.9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443,742,415.94 474,660,78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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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润表（单位：元）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一、营业收入 238,666,971.66 311,851,468.00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227,828,790.52 301,527,043.48 

投资收益 11,204,382.52 8,008,759.60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992,705.31 1,899,490.06 

其他业务收入 5,839.86 3,319.73 

其他收益                                                   620,664.07 412,855.13 

 

二、营业支出 

 

216,842,764.24 

 

242,594,966.93 

税金及附加 1,694,883.73 1,757,609.83 

业务及管理费 214,677,353.24 240,554,176.74 

信用减值损失 470,527.27 283,180.36 

   

三、营业利润 21,824,207.42 69,256,501.07 

加：营业外收入  40,107,795.84  - 

减：营业外支出  10,072.32  15,778,523.25 

   

四、利润总额 61,921,930.94 53,477,977.82 

减：所得税费用 31,561,128.65 13,018,608.28 

   

五、净利润 30,360,802.29 40,459,369.54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171,768.05 -109,498.59 

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

收益 
-171,768.05 -109,498.59 

   

七、综合收益总额 30,189,034.24 40,349,87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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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金流量表（单位：元）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253,108,507.18 301,553,256.0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2,388,209.04    27,912,966.2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75,496,716.22    329,466,222.20  

支付给职工和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84,524,012.85    155,576,627.03  

支付的各项税费 41,254,717.59    37,383,330.34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6,207,458.59    68,375,122.4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91,986,189.03    261,335,079.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489,472.81    68,131,142.43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391,092,819.12    104,510,706.13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4,382,222.47    7,731,245.78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95,475,041.59    112,241,951.91  

投资支付的现金 347,365,292.75    210,398,000.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4,476,637.17 15,508,059.67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61,841,929.92    225,906,059.6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633,111.67 -113,664,107.76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137,414.77    2,243,301.54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137,414.77    2,243,301.5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37,414.77    -2,243,301.54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等价物影响 - -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4,006,224.09 -47,776,266.87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6,548,176.27    74,324,443.14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0,554,400.36    26,548,17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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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单位：元） 

 

2022 年 

 

项目 
实收资本(或股

本) 
其他综合收益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

计 

一、2021年 12月 31 日余额 100,000,000.00 174,279.12 15,919,105.93 12,796,859.46 130,701,342.43 259,591,586.94 

加：会计政策变更 - - - - - - 

二、2022年 1月 1日余额 100,000,000.00 174,279.12 15,919,105.93 12,796,859.46 130,701,342.43 259,591,586.94 

三、2022年增减变动金额（减少

以“-”号填列） 
 -171,768.05 3,036,080.23 13,462,517.50 13,862,204.56 30,189,034.24 

（一）综合收益总额 - -171,768.05 - - 30,360,802.29 30,189,034.24 

（二）利润分配   3,036,080.23 13,462,517.50 -16,498,597.73 - 

1．提取盈余公积 - - 3,036,080.23 - -3,036,080.23 - 

2．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 - - 13,462,517.50 -13,462,517.50 - 

四、2022年 12月 31 日余额 100,000,000.00 2,511.07 18,955,186.16 26,259,376.96 144,563,546.99 289,780,6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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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项目 
实收资本

(或股本) 
其他综合收益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

计 

一、2020年 12月 31 日余额 100,000,000.00 2,154,726.02 11,711,502.08 4,832,130.66 100,797,636.55 219,495,995.31 

加：会计政策变更  -1,870,948.31 161,666.90 - 1,455,002.09 -254,279.32 

二、2021年 1月 1日余额 100,000,000.00 283,777.71 11,873,168.98 4,832,130.66 102,252,638.64 219,241,715.99 

三、2021年增减变动金额（减少

以“-”号填列） 

 -109,498.59 4,045,936.95 7,964,728.80 28,448,703.79 40,349,870.95 

（一）综合收益总额 - -109,498.59 - - 40,459,369.54 40,349,870.95 

（二）利润分配 - - 4,045,936.95 7,964,728.80 -12,010,665.75 - 

1．提取盈余公积 - - 4,045,936.95 - -4,045,936.95 - 

2．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 - - 7,964,728.80 -7,964,728.80 - 

四、2021年 12月 31 日余额 100,000,000.00 174,279.12 15,919,105.93 12,796,859.46 130,701,342.43 259,591,58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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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财务报表附注 

1．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1）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公司根据实际发生的交易和事项，按照财政部颁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具体企业会计准则、企业

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以

下合称“企业会计准则”）进行确认和计量，编制财务报表。 

（2）持续经营 

本公司对报告期末起 12 个月的持续经营能力进行了评

价，未发现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怀疑的事项或情况。因

此，本财务报表系在持续经营假设的基础上编制。 

（3）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 

本公司会计核算以权责发生制为记账基础。除某些金融

工具以公允价值计量外，本财务报表以历史成本作为计量基

础。资产如果发生减值，则按照相关规定计提相应的减值准

备。 

2．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参见本报告附件：2022 年度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3．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截至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止，本公司无应披露未披露的

重大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4．风险准备金计提情况 

按照《中国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准则》及中国银行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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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监管机构相关规定，公司计提的一般

风险准备包括两部分：第一，对所有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

及受托管理资金业务按照管理费收入的 10%提取风险准备金；

第二，对公司全年实现的税后净利润按照 0.5%的比例计提风

险准备。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本公司风险准备金余额为

2,626 万元。本年公司共计提各项风险准备金 1,565 万元，

其中：对保险资管产品计提 1,431万元，对受托产品计提 118

万元，对年度净利润按比例额外计提 16万元。对保险资管产

品计提的准备金中，组合类产品计提 710 万元，保险债权计

划类产品计提 680万元，资产支持证券类产品计提 41万元。 

5．财务报告重要项目附注 

参见本报告附件：《百年保险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审

计报告》 

6．审计意见 

本公司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大华”）对

公司 2022年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 

经审计，大华认为“百年保险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编制，公允反映了百年保险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22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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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风险管理状况信息 

（一）风险管理体系、总体策略及执行情况 

1．风险管理体系 

公司高度重视风险管理工作，不断搭建、完善风险管理

组织体系。公司建立了由董事会承担最终责任、高级管理层

直接领导，以董事会下设审计风控委员会、公司高级管理层

下设风险控制委员会等风险管理机构为依托，相关职能部门

密切配合，覆盖所有业务的全面风险管理组织体系。 

公司构建了以风险管理为中心的三道防线体系：第一道

防线由各职能部门和业务单位组成，在业务前端识别、评估、

应对、监控与报告风险；第二道防线由风险管理职能部门组

成，综合协调制定各类风险制度、合规标准和风险限额，提

出风险应对建议；第三道防线由审计部门组成，针对公司已

经建立的风险管理流程和各项风险的控制程序和活动进行

监督。 

2．风险管理总体策略 

在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领导下，公司持续完善现有风险

管理体系和制度，坚持“以保证管理资产安全为核心，以加

强风险管理体系基础建设为手段，以规范市场经营行为为重

点”的现阶段风险管理总体策略，采取积极的风险管理措施，

有效防范经营过程中潜在的各项风险。 

3．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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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公司认真贯彻落实监管及风险管理制度要求，

持续完善投资决策和授权机制，充分发挥集体决策和制度授

权的作用，从源头上把控好风险；不断优化投资业务制度流

程，积极运用风险管理工具和方法，针对不同业务条线开展

风险识别分析和监测报告工作，加强对公司各项投资业务的

事前审核、事中监控和投后管理，认真履行风险管理职责。

公司各项经营业务平稳高效运行，坚守合法合规经营红线，

各类风险基本安全可控，全年未发生重大违法违规情况。 

（二）风险评估及风险控制措施 

2022年，公司实施涵盖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

险、操作风险、法律合规风险、洗钱风险和声誉风险的全面

风险管理举措，较好地完成事前风险提示、事中风险预警、

事后风险评估的工作。 

1．市场风险方面：公司受权益价格波动与利率波动影响

的投资资产主要为权益类资产，以及债券与固定收益类保险

资产管理产品等固定收益类资产。公司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

合的方法评估各类资产的市场风险，事前制定风险控制指引

和限额管理要求，事中组织风险监测和预警提示，事后落实

风险投后跟踪管理，多措并举防范市场风险。2022 年，公司

市场风险总体处于可控范围。 

2．信用风险方面：公司受信用风险影响的投资资产主要

包括信用债、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和

保险资管公司发行的项目资产支持计划等资产。公司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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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内部信用评级机制和信用等级控制标准为核心的信用风

险管理体系，针对不同交易对手进行分类分级授信，针对不

同内部信评结果设置不同风险限额，综合考虑整体信用等级

分布，严格控制单一区域、行业和交易对手集中度风险。2022

年，公司信用风险总体处于可控范围。 

3．流动性风险方面：公司流动性风险主要包括自营账户、

受托账户和发行资产管理产品的流动性管理。公司通过流动

性资产配置、投资集中度分散和资产流动性管控等措施，及

时监测管理流动性指标，保障各类账户的流动性充足合理。

2022年，公司账户合理配置流动性资产，投资资产集中度低，

能够顺利赎回变现，流动性风险较低。 

4．操作风险方面：公司高度重视操作风险管理，持续完

善各项管理制度，不断健全各类业务流程，加强关键环节操

作风险管控。公司建立了操作风险事前、事中和事后管理机

制，事前做好操作风险管理宣导，事中做好监测预警，事后

做好处置应对。公司结合风险排查和内外部审计情况，持续

检视风险管理过程中的不足，及时采取相应改进措施。2022

年，公司未发生重大操作风险事件。 

5．法律合规风险方面：公司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和监

管要求，建立完善内部控制制度，认真执行各项业务流程，

并且通过合规审核、法律调查、监督检查等方法，防范经营

活动和投资业务中的法律风险。2022 年，公司未发生重大法

律合规风险事件。 



 

第 14 页 

6．洗钱风险方面：公司谨遵反洗钱法律法规及监管政策

规定，认真执行各项要求，履行反洗钱法定义务。结合反洗

钱工作实际情况，2022 年，公司修订《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

自评估工作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评估流程并建立评估指

标。根据《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自评估工作方案》部署，公

司法律合规部组织各相关部门开展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自

评估，分别从地域、客户、业务、产品和渠道四个方面评估

固有风险，同时对内控制度和流程、系统建设等控制措施有

效性进行评价。通过开展评估工作，公司确定固有风险等级

为低风险，控制措施有效性等级为一般有效，剩余风险等级

为中低风险。2022 年，公司未发生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事件。 

7．声誉风险方面：公司积极落实《银行保险机构声誉风

险管理办法(试行)》（银保监发〔2021〕4号）要求，优化声

誉风险全流程管理，通过舆情监测、工作汇报、信息共享、

应急演练、专项审计等重要举措，规范和加强声誉风险管理

工作，推动声誉风险管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2022

年，公司虽出现个别声誉风险隐患，但在报告期内未造成实

质性影响，公司保持持续关注和监测，根据其发展态势采取

进一步应对和报告措施。除此之外，报告期内未发生声誉风

险事件。 

 

四、保险产品经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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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为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经营范围不包括保险业

务，因此无保险产品经营信息。 

 

五、关联交易情况 

（一）2022年关联交易总体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中国银保监会的相关要求开展关联交易

管理工作，持续完善组织架构、管理制度和作业流程。公司

2022年度共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2笔：1笔为受托百年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资金并收取管理费构成的重大关联交易，交

易金额 1.125亿元；另 1笔为与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发生一般关联交易累计构成的重大关联交易，交易金额累计

5881.22 万元；发生一般关联交易合计 249 笔，交易金额合

计 8486.59万元；2021年统一交易协议下发生关联交易 1笔，

交易金额 2250万元。 

（二）关联交易管理的组织架构 

公司在董事会层面设立了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负责关

联方识别维护，关联交易管理、审查、批准和风险控制，报

告期内该委员会由四名董事组成，由独立董事担任负责人；

并设立了跨部门的关联交易管理办公室，负责关联交易的日

常管理等具体事务，成员包括合规、人事、财务部门负责人

等，由公司总经理担任负责人。 

2022年度，公司未对关联交易管理的组织架构进行调整，

仅结合董事会换届，调整了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成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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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一季度，公司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

办法》（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22 年第 1 号），

重新调整了关联交易管理办公室成员名单，进一步强化关联

交易管理办公室的日常管理职责。 

（三）关联交易制度建设情况 

2022年度，公司未对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进行修订。2023

年初，公司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适时修

订并印发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进一步强化关联交易管控，

并将新修订制度于 2023 年 2 月 15 日上报关联交易监管系

统。 

（四）关联交易制度执行情况 

2022年，公司认真执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在关联交易

的识别、审核、报告、信息披露以及关联方档案管理等环节

都严格执行了中国银保监会的各项要求。 

 

六、公司治理信息 

（一）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本公司情况的简要说明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80%的股权。 

（二）持股比例在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及持股变化情况 

公司共有三个股东：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

一方地产有限公司、江西恒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22年，

股东持股比例未发生变化。持股比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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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80% 

大连一方地产有限公司 10% 

江西恒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 

 

（三）股东会职责、主要决议，至少包括会议召开时间、

地点、出席情况、主要议题以及表决情况等 

1．股东会职责： 

（1）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2）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决定有关董

事的报酬事项； 

（3）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决定有关监

事的报酬事项； 

（4）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5）审议批准监事会的报告； 

（6）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7）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8）审议批准股权激励计划方案； 

（9）对收购本公司股权作出决议,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

注册资本做出决议； 

（10）对发行公司债券或者其他有价证券及公司上市作

出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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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对公司合并、分立、变更公司形式、解散和清算

等事项做出决议； 

（12）修改公司章程，审议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议

事规则； 

（13）审议批准公司设立法人机构、重大对外投资、重

大资产购置、重大资产处置与核销、重大资产抵押 、重大对

外担保等事项； 

公司使用受托资金进行对外投资的，应当按照双方签订

的《保险资金委托投资协议》等协议的约定以及委托方《保

险资金委托投资业务指引》等文件执行（下同）。 

（14）对聘用、解聘为公司财务报告进行定期法定审计

的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决议； 

（15）审议批准法律法规、监管规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

的应当由股东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2．2022 年度股东会召开情况 

会

议

名

称 

时

间

地

点 

召

开

方

式 

召

集

人 

议题 
出席

情况 

表决

情况 

20

22

年

度

股

东

会 

20

22

年

4

月

16

日 

现

场

会

议 

董

事

会 

1.关于百年保险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

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

案 

2.关于百年保险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

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

案 

股 东

全 部

出席 

同 意

股 东

所 占

表 决

权 为

100%，

反 对

股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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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百年保险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

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4.关于百年保险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

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5.关于百年保险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

度发展规划实施情况评

估报告的议案 

6.关于百年保险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

度关联交易情况报告的

议案 

7.关于百年保险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

度关联交易专项审计报

告的议案 

8.关于选举百年保险资

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9.关于选举百年保险资

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第

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所 占

表 决

权 为

0，弃

权 股

东 所

占 表

决 权

为 0，

同 意

股 东

所 持

表 决

权 占

本 次

会 议

表 决

的 所

有 股

东 所

持 表

决 权

总 数

的

100%。 

 

（四）董事会职责、报告期内人员构成、董事简历与工

作情况（含兼职情况） 

1．董事会职责 

（1）召集股东会会议，并向股东会报告工作； 

（2）执行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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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决定公司的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4）制定公司发展战略并监督战略实施； 

（5）制定公司资本规划，承担资本或偿付能力管理最终

责任； 

（6）建立公司合规、风险、内控管理机制，对合规、风

险、内控存在的风险定期进行检查评估，承担全面风险管理

的最终责任； 

（7）负责公司信息披露，并对会计和财务报告的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承担最终责任； 

（8）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利润分

配方案及弥补亏损方案； 

（9）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回购本公司股权

以及发行公司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10）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公司股权或者合并、

分立、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11）聘任或者解聘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

事项和奖惩事项，监督高级管理层履行职责，包括听取总经

理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经理工作； 

（12）定期评估并完善公司治理，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

构的设置，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13）制订公司章程的修改方案；拟订股东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议事规则；审议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工作规则（包括对

董事会专业委员会的职能或构成的重大变更做出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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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维护金融消费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合法权益； 

（15）建立公司与股东特别是主要股东之间利益冲突的

识别、审查和管理机制； 

（16）承担股东事务的管理责任及其他相关事务的管理

责任； 

（17）按权限审议批准公司对外投资、资产购置、资产

处置与核销、资产抵押、关联交易、数据治理等事项； 

（18）对公司受托资金的管理及运用进行决策； 

（19）提请股东会聘请或者解聘为公司财务报告进行定

期法定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20）选聘实施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审计的外部审

计机构； 

（21）法律法规、监管要求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2．董事会人员构成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由 7 名董事组成，具体为：庄粤珉、

卜勇、张永捷、叶青、刘亚、李秉祥、蔡清福。 

公司于 2022年 4月 16日经股东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董事，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已获得监

管任职资格核准并正式履职的有 6位董事，具体为：庄粤珉、

张永捷、叶青、蔡清福、陈秧秧、王秀玲。 

其中，卜勇先生的执行董事任职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时止。陈秧秧女士、王秀玲女士经监管任职资格核准

后于2022年8月3日起正式履行独立董事职责。为满足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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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最低人数和比例要求、保持董事会合理有效运作，刘

亚先生、李秉祥先生继续履行独立董事职责，直至王秀玲

女士、陈秧秧女士正式履职。 

3．董事简历及工作情况 

报告期末公司董事简历及工作情况如下： 

（1）庄粤珉先生，董事长 

庄粤珉先生在报告期内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任职核准

文号为保监许可〔2017〕1360 号。硕士研究生学历。 

曾先后担任华夏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营业部业务主

管；蔚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营业部总经理；南方证券有限公

司经纪业务管理总部副总经理；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南

业务总部总经理；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资产管理总部总经

理；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民生通惠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务。报告期内兼任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裁、复星国际有限公司董事、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 

庄粤珉先生具有多年的金融行业从业经历和企业管理

经验，报告期内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履行主持股东会会议、召集和主持董事会会议等职责。 2023

年 3 月，根据公司董事会会议和股东会决议，庄粤珉先生不

再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相关事项于 2023 年 3月 31 日在公

司网站发布了公告。 

（2）张永捷先生，非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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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捷先生担任公司董事职务，任职核准文号为保监许

可〔2017〕38 号。硕士研究生学历。 

曾先后担任广州珠江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助理；美国

CEUF新兴金融市场研究中心研究员；香港第一上海投资管理

公司基金经理；加拿大皇家银行金融集团投资顾问等职务。

目前担任大连一方地产有限公司经理、大连金柏年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务，并兼任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张永捷先生自担任本公司董事以来，遵照《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按时出席董事会会议，持续关注

公司经营情况，对各项议案发表意见，忠实、勤勉地行使了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赋予的权利，有效履行了董事职责。 

（3）叶青女士，非执行董事 

叶青女士担任公司董事职务，任职核准文号为保监许可

〔2017〕38号。大学本科学历。 

曾先后就职于江西省冶金厅所属单位会计；山东省青岛

恒基置业有限公司财务经理等职务。目前担任江西恒茂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等职务，并兼任百年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 

叶青女士自担任本公司董事以来，遵照《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按时出席董事会会议，持续关注公司

经营情况，对各项议案发表意见，忠实、勤勉地行使了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赋予的权利，有效履行了董事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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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蔡清福先生，独立董事 

蔡清福先生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任职核准文号为银

保监复〔2021〕192 号。硕士研究生学历。 

曾先后担任 Brown & Root Inc 会计师；美林证券证券

交易、销售人员；雷曼兄弟证券证券交易、销售人员；摩根

大通证券证券交易、销售人员；美国银行证券证券交易、销

售、研究主管；建达证券证券交易、销售主管；F＆C（英国）

资产管理公司基金经理等职务；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证券

交易、销售、研究全球主管、董事总经理职务。目前担任

Mensa360 Global Advisors 公司合伙人，并兼任九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冠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以及诺亚国际有限公司顾问，且在多所境内外高校兼任客座

教授。 

蔡清福先生自担任公司独立董事以来，遵照《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按时出席董事会会议，持续关

注公司经营情况，对各项议案发表客观、公正的独立意见，

忠实、勤勉地行使了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赋予的权利，

有效履行了独立董事职责。 

（5）陈秧秧女士，独立董事 

陈秧秧女士现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任职核准文号为银

保监复〔2022〕519 号。博士研究生学历。 

曾先后担任华东政法大学商学院讲师、法学博士后流动

站博士后研究人员、国际金融法律学院副教授等职务。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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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华东政法大学会计法律研究所负责人、商学院副教授、

MPAcc 主任职务，并兼任派格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辉芒微电子（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宁波佳音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以及中国法学会

商业法研究会理事、深圳市法学会破产法研究会常务理事。 

陈秧秧女士自担任公司独立董事以来，遵照《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按时出席董事会会议，持续关

注公司经营情况，对各项议案发表客观、公正的独立意见，

忠实、勤勉地行使了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赋予的权利，

有效履行了独立董事职责。 

（6）王秀玲女士，独立董事 

王秀玲女士现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任职核准文号为银

保监复〔2022〕540 号。本科学历，硕士学位。 

曾先后担任厦门洪秋生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厦门九信

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上海广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海锦达

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上海瀛泰锦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等职务。目前担任北京金诚

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职务。 

王秀玲女士自担任公司独立董事以来，遵照《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按时出席董事会会议，持续关

注公司经营情况，对各项议案发表客观、公正的独立意见，

忠实、勤勉地行使了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赋予的权利，

有效履行了独立董事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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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曾任职董事的卜勇先生、刘亚先生、李秉祥先

生简历及工作情况，可参见公司以往年度信息披露报告。 

（五）独立董事工作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董事会成员包括 3 名独立董事，

分别为金融、会计、法律等领域的专业人士，独立董事人数

和比例符合监管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公司独立董事具有与履职要求相匹配的专业知识和

丰富的工作经验，能够充分了解自身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诚信、独立、勤勉地履行职责，未受到股东以及其他与公司

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和个人的不当影响。能够按时出席董事

会及其专业委员会，认真听取和审议各项议案，在公司治理、

业务经营、风险控制、合规建设、审计稽核、关联交易等方

面提出了诸多合理化建议。对股东会、董事会讨论事项，尤

其是对重大关联交易、高管聘任、聘用定期法定审计的会计

师事务所等事项，发表独立、专业、客观、审慎的独立意见。

同时，独立董事积极参与公司组织和分享的各类培训和学习

资料，持续了解公司经营管理现状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监管

规定，不断提升履职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综合素质。独立董

事能够借助公司构建的良好沟通渠道，保持与公司股东会、 

监事会、高级管理层之间的顺畅沟通。2022 年度公司全体独

立董事履职评价结果均为称职。 



 

第 27 页 

（六）监事会职责、报告期内人员构成、监事简历与工

作情况（含兼职情况） 

1．监事会职责 

（1）监事会可以提名独立董事; 

（2）监督和检查公司的财务； 

（3）监督公司发展规划的制定、实施和评估等工作； 

（4）向股东会提出提案； 

（5）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进行监

督，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议决议的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出免职的建议； 

（6）当董事、总经理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公

司的利益时，要求其予以纠正； 

（7）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 

（8）公司章程规定或股东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除上述职责外，监事会重点关注以下事项：监督董事会

确立稳健的经营理念、价值准则和制定符合公司情况的发展

战略；对公司发展战略的科学性、合理性和稳健性进行评估；

对公司经营决策、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等进行监督检查并督

促整改；对董事的选聘程序进行监督；对公司薪酬管理制度

实施情况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科学性、合理性进行监

督。 

2．监事会人员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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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具体为：李治非、万

鑫、盛军。 

为强化公司治理效能，落实监管要求，公司监事会优化

调整成员结构，结合 2021 年四季度监事辞任情况、2021 年

12 月 2 日经股东会选举新引入外部监事。盛军先生经监管任

职资格核准后于 2022年 2月 8日起正式履行外部监事职责。

为确保符合监事会最低人数要求，原监事郝晶晶女士履行监

事职责直至盛军先生正式就任。 

3．监事会人员简历及工作情况 

（1）李治非先生，股东监事、监事会主席 

李治非先生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任职核准文号为保监

许可〔2017〕38号。硕士研究生学历。 

曾先后担任农业银行大连市分行任副主任科员，首创安

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法律合规部主管，恒安标准人寿保险有

限公司合规与金融调查经理、内审经理，瑞泰人寿保险有限

公司法律合规部经理等职务。目前担任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合规负责人、首席风险官、法律合规部总经理等职务，

以及兼任网金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监事。 

李治非先生具有多年的保险从业经历和专业的法律合

规管理经验，并具有法律职业资格。自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以来，遵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和

主持监事会会议，勤勉尽责地履行监督职责，并统筹协调监

事会重点关注事项的监督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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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万鑫先生，职工监事 

万鑫先生担任公司监事，任职核准文号为银保监复

〔2021〕235号。大学本科学历。 

万鑫先生担任公司行政及人力资源部（董监办）副总经

理。曾先后担任过新华保险黑龙江分公司人力资源部薪酬经

理；百年人寿总公司人力资源部薪酬经理；渤海人寿总公司

人力资源部薪酬高级经理等职务。万鑫先生无兼职情况。 

万鑫先生具有多年的寿险从业经历和人力资源工作经

验。自担任监事以来，遵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按时出席监事会会议，勤勉尽责地履行监督职责。 

（3）盛军先生，外部监事 

盛军先生担任公司监事，任职核准文号为银保监复

〔2022〕78号。硕士研究生学历。 

先后担任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房地产与基础

业务部律师、业务部合伙人职务。 

盛军先生具有极强的法律专业能力、沟通能力以及谈判

能力，在房地产、房地产融资、兼并与收购及私募股权等投

融资领域具有丰富的经验。自担任监事以来，遵照《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按时出席监事会会议,勤勉尽责

地履行监督职责。 

报告期内曾任职监事的郝晶晶女士简历及工作情况，可

参见公司以往年度信息披露报告。 

（七）外部监事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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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监事盛军先生在 2022年 1月 27日获监管任职批复

后、于 2022 年 2 月 8 日起正式履职。盛军同志专业素养深

厚，熟悉投融资领域的法律事务，有助于监事会更好的发挥

外部监事的独立监督作用，深化监督职能，丰富监事会构成。 

盛军先生发挥自身在投融资领域极强的法律专业能力，

在法律合规、规范工作流程等方面提出诸多科学合理的意见

建议，积极参与提升监事会在监督公司稳健经营、内部控制

等方面的成效。2022 年度公司外部监事盛军的履职评价结果

为称职。 

（八）高级管理层构成、职责、人员简历及工作情况 

1．报告期内高级管理层构成 

（1）总经理：卜勇 

（2）副总经理：贺琼雯、侯光焕、胡戈游、黄博 

（3）财务负责人：李富华 

（4）合规负责人兼首席风险管理执行官：张立国 

（5）审计责任人：周伟锋 

（6）董事会秘书：谢润宜 

（7）总经理助理：肖莹、周俊恒 

其中，肖莹女士、周俊恒先生经公司董事会会议决议后

于 2022年 9 月 28 日起正式履职。（注：根据中国银保监会

于 2022年 9月 1日起施行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管理规定》，

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总经理助理不再纳入其任职资格核准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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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级管理层职责 

（1）总经理：管理公司日常经营活动。 

（2）副总经理、总经理助理：协助确保分管部门工作目

标达成。 

（3）财务负责人：统筹公司财务会计工作依法合规开展。 

（4）合规负责人兼首席风险管理执行官：统筹公司全面

风险管理和法律合规相关工作。 

（5）审计责任人：统筹审计工作，规划并执行各类稽核

项目。 

（6）董事会秘书：统筹服务公司治理相关工作。 

3．报告期内高级管理层人员简历及工作情况 

（1）卜勇先生，总经理 

在报告期内担任百年保险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

理，任职核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7〕852号。 

曾先后担任过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企划信息部

经理助理、战略发展部项目经理；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筹）个险销售及培训部经理；信诚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省分公司市场部经理；大连网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

司总经理；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构拓展部、企划品

牌部副总经理、资产管理中心投资经理、副总经理等职务。 

卜勇先生具有多年的寿险从业经历和企业管理经验。自

担任公司总经理以来,认真务实,在做好日常经营管理的同

时，重点推动公司的金融科技赋能、运营体系建设、资产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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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管理、投后管理和资产处置等专项工作。2023年 3 月，根

据公司董事会会议决议，同意卜勇先生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

相关事项于 2023年 3 月 10日在公司网站发布了公告。 

（2）贺琼雯女士，副总经理 

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职核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7〕

38 号。硕士研究生学历。 

曾先后担任过深圳华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职员；平安保

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集团发展改革中心、投资管理中心固定

收益部总经理助理；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组合管理部、

基金投资部投资经理；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

中心副总经理等职位。 

贺琼雯女士具有多年的寿险及保险资金运用从业经历

和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自担任副总经理以来，恪尽职守，

严谨务实，科学管理，积极开展分管业务的拓展和管理。 

（3）侯光焕先生，副总经理 

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职核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7〕

621 号。硕士研究生学历。金融 MBA、美国注册金融分析师

(CFA)、美国金融风险管理师(FRM)。 

曾先后担任过 Markit Group 金融工程部门金融工程分

析师；CQ SOLUTIONS LLC 量化投资研究部门副总裁；瑞士再

保险金融风险管理部门助理副总裁；摩根大通银行监管资本

管理部门执行董事等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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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光焕先生具有多年的金融从业经历和丰富的企业管

理经验。自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以来，恪尽职守，严谨务实，

科学管理，积极开展分管业务的拓展和管理。 

（4）胡戈游先生，副总经理 

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职核准文号为银保监复〔2022〕

367 号。硕士研究生学历，兼具工科和金融专业的复合学历

背景，同时具备美国 CFA 机构颁发的特许金融分析师资格。 

曾先后担任过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金融工程部

数据分析师，研究部研究员，投资部基金经理助理、基金经

理；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

内投资部基金经理、助理投资总监；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权益投资一部基金经理、部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投资

总监、董事总经理等职务。 

胡戈游先生具有多年的基金从业经历和丰富的团队管

理经验，自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以来,恪尽职守,严谨务实,科

学管理, 积极开展分管业务的拓展和管理。 

（5）黄博先生，副总经理 

在报告期内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职核准文号为银保监

复〔2021〕309号。大学本科学历。 

曾先后担任过中国银行辽宁省分行大连海滨支行会计；

中国银行辽宁省分行公司业务处对公客户经理；中国银行辽

宁省分行行长办公室秘书；中国银行辽宁省分行办公室秘书

科副科长；中国银行辽宁省分行办公室秘书管理团队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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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辽宁省分行办公室副主任；广发银行总行办公室副

总经理；万达金融集团办公室总经理等职位。 

（6）李富华先生，财务负责人 

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任职核准文号为保监许可〔2017〕

180 号。大学本科学历。 

李富华先生现任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

人、财务总监兼财务会计部总经理。曾先后担任中国平安人

寿济南分公司财务部财务主管、财务经理；平安保险集团财

务部室主任;泰康人寿总公司财务部助理总经理、副总经理

等职务。 

李富华先生具有多年的保险从业经历和专业管理经验。

自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以来，恪尽职守，严谨务实，专业高

效，为公司的建设发展做出了贡献。 

（7）张立国先生，合规负责人兼首席风险管理执行官 

担任公司合规负责人兼首席风险管理执行官兼风险管

理及合规部总经理，高管职务任职核准文号为保监许可

〔2016〕1324号、银保监复〔2019〕494号。大学本科学历，

具有法律职业资格。 

曾担任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契约部核保员、

综合部法律合规专员；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综合部经

理；中邮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法律合规部副总经理。 

张立国先生具有多年的保险从业经历和专业的法律合

规管理和风险控制管理经验。自担任公司合规负责人和首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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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执行官以来，恪尽职守，严谨务实，专业高效，在

法律事务、合规管理、风险控制、内控体系建设等方面做出

了贡献。 

（8）周伟锋先生，审计责任人 

担任公司审计责任人兼审计部副总经理。大学本科学历。 

曾先后担任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咨询部高级税

务及审计咨询员；思高方达金融服务(上海)有限公司期货运

营部基金清结算经理；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

计部审计监察经理；平安集团上海陆家嘴国际金融资产交易

市场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审计监察经理；资邦投资控股（上

海）有限公司审计部内审总监等职务。 

周伟锋先生具有丰富的金融行业审计监察工作经验和

企业管理经验。自担任公司审计责任人以来，恪尽职守，严

谨务实，科学管理，在公司审计管理等方面做出了贡献。 

（9）谢润宜女士，董事会秘书 

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职核准文号为银保监复〔2021〕

191 号。硕士研究生学历。 

谢润宜女士在公司治理、资产管理、战略规划、品牌管

理等领域具有丰富的从业经历和管理经验。自任职资格核准

后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以来，谢润宜女士恪尽职守，严谨务

实，科学管理，在公司治理日常工作、治理层会议服务、信

息披露、团队能力建设等方面做出了贡献。 

（10）肖莹女士，总经理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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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2年 9 月 28 日起，担任公司总经理助理。硕士研

究生学历。 

曾先后担任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产品开发部经

理、总经理助理；民生通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总

经理；百年保险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业务总监等职务。 

肖莹女士具有丰富的公募基金及保险资管行业从业经

历和优秀的团队管理能力，自担任公司总经理助理以来,恪

尽职守,严谨务实,专业高效,为公司债权计划、资产支持计

划、组合产品的拓展、创设和管理等业务发展方面做出了贡

献。 

（11）周俊恒先生，总经理助理 

自 2022年 9 月 28 日起，担任公司总经理助理。硕士研

究生学历。 

曾先后担任华西证券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销售部高级

经理；民生通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新业务部副总经理（主

持工作）；百年保险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业务总监等职务。 

周俊恒先生具有丰富的公募基金及保险资管行业从业

经历和优秀的团队管理能力，自担任公司总经理助理以来，

恪尽职守,严谨务实,专业高效,为公司第三方业务及产品的

市场开发、市场销售等方面工作做出了贡献。 

（九）薪酬制度及当年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1．薪酬制度 



 

第 37 页 

为规范薪酬管理工作，在合规的前提下构建具有外部竞

争性和内部公平性的薪酬管理体系，促进公司稳健经营和可

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保险公司薪

酬管理规范指引（试行）》和《关于建立完善银行保险机构

绩效薪酬追索扣回机制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与监管制度

要求，公司制订并持续修订一系列薪酬管理制度，包括《百

年保险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薪酬管理办法》、《百年保险

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绩效管理办法》等，

构建了较为完善的薪酬管理体系。 

2．当年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本公司非执行董事、股东代表监事不在公司领取任何报

酬；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按标准领取津贴。董事长、执行董

事、职工代表监事依据公司制度和具体岗位、工作表现等领

取薪酬，薪酬水平考虑市场情况、个人职位职责等因素综合

厘定，不再领取董事津贴和监事津贴。 

公司结合高管人员引进和管理的付薪策略，制定合理的

薪酬区间。薪酬区间内的定薪调薪根据工龄、学历、考核结

果、绩效表现、风控能力、同类型岗位从业年限等因素综合

确定。同时，根据市场变化，不定期对高管人员薪酬区间进

行调整。在具备一定浮动空间与绩效弹性的薪酬区间内，对

高级管理人员进行激励约束。 

本公司高管人员薪酬主要包含基本薪酬、绩效薪酬及福

利性收入和津补贴等。严格按照监管要求，目标绩效薪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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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基本薪酬，实际绩效薪酬根据当年绩效考核结果确定，

均在基本薪酬的 3 倍以内；绩效薪酬实行延期支付机制及追

索扣回机制，支付期限、比例均符合规定。福利性收入和津

补贴不超过基本薪酬的 10%。 

（十）公司部门设置情况和分支机构设置情况 

公司设立 18 个一级部门和 1 个事业部。分别为：固定

收益投资部、权益投资部、金融产品部、创新业务部、组合

产品部、金融市场部、投资管理部、投后管理部、组合管理

部、集中交易部、信用评估部、风险管理部、法律合规部、

运营保障部、信息管理部、审计部、财务部、行政及人力资

源部（董监办）和资产管理事业部。其中资产管理事业部下

设 4 个二级部门，分别为投行一部、投行二部、投行三部、

综合管理部。 

公司无分支机构。 

（十一）银行保险机构对本公司治理情况的整体评价 

本公司严格遵守《公司法》《保险法》等法律法规和监

管规定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建立并完善了由股东会、董

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组成的公司治理体系，形成了权

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执行机构之间相互配合、相

互协调、相互制衡的运行机制。 

报告期内，公司治理基本健全，三会一层运作、发展规

划、风险管理、内控合规、审计稽查、绩效考核、信息披露、

利益相关者权益维护等公司治理各流程环节有效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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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相关要求。股东会、董事会及其专业委员会、监事会既

独立运作，又协调运转，公司建立了职责明确的法人治理结

构。报告期内，公司积极落实监管对公司治理工作新要求、

新导向，采取系列有效措施，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提升董

监事会运作能力、完善公司治理层制度建设、完善董监事履

职评价机制、加强股东承诺管理、规范信息披露工作机制、

丰富三会一层的沟通渠道，公司治理工作得进一步加强。 

同时，在公司治理领域仍有需要持续完善的地方，后续

本公司将持续学习公司治理法律法规，以建立结构合理、机

制健全、制度严密、运转高效的公司治理体系作为核心目标，

不断优化公司治理运作机制与流程，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充实

完善“三会一层”人员构成，持续提升公司治理质效。 

（十二）外部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全文 

详见附件:《百年保险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报告》 

 

七、社会责任报告 

本公司作为一家持牌金融机构，时刻牢记服务实体经济

和社会民生的使命，树立高质量发展的愿景，贯彻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维

护员工、客户、合作方、社区等利益相关者合法权益，积极

营造和谐的社会关系，参与构建公平、安全、有序的行业竞

争秩序。 

公司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印发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



 

第 40 页 

融指引的通知》（银保监发〔2022〕15 号）有关要求，报告

期内成立了绿色金融工作领导小组和执行小组。初步构建由

董事会负最终责任、管理层直接领导、相关业务部门和职能

部门密切配合的绿色金融组织体系。公司制定了绿色金融年

度工作计划，通过推动业务流程 ESG 尽调与合规审查、设立

绿色金融工作专项审计、建立绿色金融绩效考核机制等，持

续完善资金运用流程，逐步试点建立绿色授信和绿色投资机

制。2023年初，公司经董事会会议审议，制定了《百年保险

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绿色金融工作暂行办法》，明确了公

司绿色金融发展战略和目标、组织架构和各部门职责、投融

资业务流程、加强相关内控管理与信息披露等要求；同步修

订了各部门业务制度，建立绿色授信机制，对在环境、社会

和治理方面存在严重违法违规和重大风险的客户，落实“名

单制”管理。 

2022年，公司为增强员工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秉承

“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服务精神，积极开展

公益活动，倡导员工尽己所能，践行社会责任，传递正能量。

公司与上海志愿者协会、花木街道、阳光之家、早起鸟自闭

症儿童康复中心等社会公益组织携手合作，定期探望残障人

士和自闭症儿童；定期开展“爱心助残 幸福同行”庆生活

动。在 2022 年 3 月上海疫情期间，为上海花木街道疫情一

线工作人员捐赠果肉蔬菜包物资、关心慰问防疫人员；公司

多位员工参与所在社区疫情防控志愿者工作，用实际行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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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工作尽绵薄之力。此外，公司积极响应贯彻落实脱

贫攻坚工作精神，2022 年在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等机构

的组织下，对接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乌兰哈达

苏木等贫困地区，主动购买农牧产品超六万元，用实际行动

为解决贫困地区农牧产品滞销问题尽绵薄之力。 

未来，公司将继续深化履行社会责任与促进高质量发展

的融合，持续完善社会责任体系建设,与利益相关者加强沟

通交流，推动企业与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八、重大事项信息 

根据《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要求，2022年，公

司进行了一次重大事项信息披露：公司 2022 年度董事会累

计变更人数超过董事会成员三分之一。以上事项于 2022年 8

月 4 日在公司网站发布了公告。 

 

九、附件 

《百年保险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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